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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可分離式照明裝置，包含：一支撐單元，包括一基座，及一設置於該基座內的充電
源；及複數照明單元，可拆離地設置於該基座上且電連接於該充電源，其中，每一照明

單元可以獨立運作並包括一能與該充電源電連接的供電座、至少一電連接於該供電座的

發光件、一由該供電座向外延伸的導光板，及一設置於該導光板上且電連接於該供電座

的觸控開關。

2.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可分離式照明裝置，其中，該支撐單元的基座具有複數
間隔設置的插桿，而每一照明單元的供電座具有上下互相對應的兩個插槽，每一照明單

元是以所述插槽與相對應的插桿互相配合而插置於該基座上。

3.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可分離式照明裝置，其中，該支撐單元的基座具有複數
個間隔排列且與該充電源電連接的第一接點，每一照明單元還包括至少一個與該供電座

電連接的第二接點，每一照明單元設置於該基座上時，每一照明單元的第二接點是與相

對應的第一接點互相接觸而導通。

4.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可分離式照明裝置，其中，所述照明單元是橫向設置，
且互相鄰接設置而形成一環狀平面。

5.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可分離式照明裝置，其中，該支撐單元還包括一底座，
及一由該底座向上延伸的支撐臂，該基座是設置於該支撐臂上。

6.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5項所述的可分離式照明裝置，其中，該底座具有一凹槽，及一位
於該凹槽內且與該充電源電連接的充電座，用以容置一行動裝置並供該行動裝置充電。

7.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6項所述的可分離式照明裝置，其中，該底座是呈中空狀並還具有
一與該凹槽連通的側向開口，而能作為該行動裝置之音箱。

8.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可分離式照明裝置，其中，該充電源能與市電電連接。
9.　依據申請專利範圍第 1項所述的可分離式照明裝置，其中，每一照明單元設置於該基座
上且電連接於該充電源時，該供電座能以該充電源進行充電。

圖式簡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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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是一側視圖，說明現有檯燈的其中一種形態；圖 2是一立體圖，說明本發明可分離
式照明裝置的較佳實施例；圖 3是一立體分解圖，說明該較佳實施例中，每一照明單元可拆
離的態樣；圖 4是一立體圖，說明一支撐單元與每一照明單元如何結合的結構，為了便於說
明，於圖中移除部分的照明單元；圖 5是一側視圖，由側視的角度輔助說明圖 4；圖 6是一
立體圖，說明每一照明單元的結構；及圖 7是一立體圖，說明該較佳實施例放置一行動裝置
的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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